
实例： 民事起诉状

(金融借款合同纠纷)
说明：
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填写本表。
1.起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。
2.本表所列内容是您提起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，请务必如实填写。
3.本表所涉内容系针对一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，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，您认为
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”;您认为另有
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，可以在本表尾部或者另附页填写。
★特别提示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。”
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上述规定，进行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，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追究

责任。

当事人信息

原告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

名称：浙江××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安吉县×××路1号

注册地/登记地：安吉县×××路1号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马××职务：行长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

××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口 股份有限公司? 上市公司口 其他企业法人口

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口 基金会□ 社会服务机构□

机关法人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

人口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 合伙企业口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口

国有?(控股?参股口) 民营□

有?

姓名：李××
单位：浙江××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职务：职员 联系电话：×××

委托诉讼代理人 代理权限：一般授权? 特别授权 □

无口

送达地址(所填信息除书面特别

声明更改外，适用于案件一审、

二审、再审所有后续程序)及收

件人、联系电话

地址：安吉县×××路1号

收件人：李××

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

是否接受电子送达 是? 方式：短信_______微信。

其他

否□

_传真 _邮箱 XXX@QQ.COM

名称：安吉××公司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浙江省安吉县××街道××号

注册地/登记地，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杨××职务：总经理 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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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 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? 股份有限公司口 上市公司□ 其他企业法人口
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 社会服务机构□

机关法人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口 基

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 合伙企业口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国有□ (控股口参股口)民营?

被告(自然人)

姓名：沈××

性别：男□ 女?

出生日期：1955年5月25日 民族：汉族

工作单位：无 职务：无 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

住所地(户籍所在地):浙江省安吉县

经常居住地：浙江省安吉县××街道××社区×号

第三人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 名称：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

注册地/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职务： 联系电话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口股份有限公司口上市公司口其他企业法人口

事业单位口社会团体口基金会口社会服务机构□

机关法人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口基层群

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合伙企业口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口
国有□ (控股口参股口)民营□

第三人(自然人) 姓名：

性别：男□ 女□

年 月 日出生日期：

工作单位：职务：联系电话：

住所地(户籍所在地):

经常居住地：

民族：

诉讼请求和依据

1.本金 截至 2023年2月10日止，尚欠本金590065.94元(人民币，下同);

2.利息(复利、罚息)

截至2023年2月10日止，欠利息46261.85元、复利678.52元、罚息(违

约金)31183.33 元；

是否请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：是? 否□

3.是否要求提前还款或解除合同
是口 提前还款(加速到期)□/解除合同口

否?

4.是否主张担保权利

是回内容：(写明担保人、担保范围、担保金额、担保类型等)沈××履

行保证责任归还担保本金590065.94元及利息、罚息、复息(暂计至2023年

2月10日为46261.85元，自2023年2月11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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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?收50??收罚息，对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，至款清之日止)

否□

5.是否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 是? 费用明细：律师费、财产保全费(已实际发生为准)
否□

6.其他请求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

7.标的总额 636327.79元(暂计至2023年2月10日)

8.请求依据 合同约定：《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》第3条、第8条等，《保证函》

法律规定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(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时间效力若干

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二百零五

条、第二百零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一条

约定管辖和诉讼保全

1.有无仲裁、法院管辖约定
有? 合同条款及内容：第15条，发生争议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

无口

2.是否申请财产保全措施
已经诉前保全：是口

否?

申请诉讼保全：是?

否□

保全法院： 保全时间：

事实和理由

1.合同签订情况(名称、编号、

签订时间、地点等)

2019年7月16日，在原告所在地签订《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》

2.签订主体
贷款人：安吉××银行××支行

借款人：安吉××公司

3.借款金额 约定：最高融资限额1000000 元整

实际发放：600000元

4.借款期限
是否到期： 是? 否□

约定期限：2019年7月16日起至2022年7月15日止

5.借款利率

利率?6???(季/月)(合同条款：第3条)

逾期上浮? 9???(合同条款：第8条)

复利口(合同条款：第条)

罚息(违约金)? 9???(合同条款：第8条)

6.借款发放时间 2021年8月18日，发放200000元

2021年11月12日，发放400000 元

等额本息□

—56—



7.还款方式 等额本金口

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口

按月计息、到期一次性还本?

按季计息、到期一次性还本口

按年计息、到期一次性还本口

其他口

8.还款情况
已还本金：0元

已还利息：0元，还息至年月日

9.是否存在逾期还款
是口 逾期时间：2022年7月16日至起诉时已逾期 209天

否□

10.是否签订物的担保(抵押、质

押)合同

是口

否?

签订时间：

11.担保人、担保物
担保人：

担保物：

12.是否最高额担保(抵押、质押)

是口

否?

担保债权的确定时间：

担保额度：

13.是否办理抵押、质押登记

是口 正式登记口

预告登记口

否?

14.是否签订保证合同/保函
是? 签订时间：2019年7月16日保证人：沈××
主要内容：沈××出具《保证函》一份，具体内容为(保证范围、保

证期间等):保证期间为两年，保证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、利息(包括罚息、

复息)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

否□

15.保证方式 一般保证 □

连带责任保证?

16.其他担保方式 是口 形式：

否?

签订时间：

17.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(可另附

页)

截至2023年2月10日，安吉长丰公司尚欠原告本金591666.36元、利息14400

元、罚息31183.33元、利息的复息678.52元。此后，安吉长丰公司曾于2023

年6月30日归还本金1600.42元。

18.证据清单(可另附页) 附页

具状人(签字、盖章):
浙江××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马××

日期： 2023年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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